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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 

 

泉教德〔2014〕22号 

 

关于公布第二批泉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 

名单和泉州市中小学心理辅导站名单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直中小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强我市

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根据《泉州市关于开展第二批中小学心

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评选和中小学心理辅导站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经研究，决定授予泉州市凌霄中学等 64 所学校为第二批泉州

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，授予泉州市第七中学心理辅导站

等 42 所辅导站为第二批泉州市中小学心理辅导站。现将名单公布

如下： 

一、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名单 

鲤城区：泉州市凌霄中学、泉州泉中职业中专学校、泉州科技

昇中学、泉州市新村小学、泉州市新隅小学、泉州市 文小学、鲤城

区第三中心小学 

丰泽区：泉州第十中学、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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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江区：泉州第十一中学、泉州市双阳中学 

台商投资区：惠安第五中学、惠安惠南中学、台商投资区张坂中学 

泉港区：泉港区山腰盐场美发中学、泉港区圭峰中学、泉港区

山腰中心小学、泉港区第二实验小学 

石狮市：石狮市永宁中学、石狮市鸿山镇东明小学、 

晋江市：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、晋江市紫峰中学、晋江市紫帽

中学、晋江市云峰中学、晋兴职校晋江五中、晋江市内坑中学、晋

江市教师进修学校、晋江市实验小学、晋江市西园街道版筑中心小

学、晋江市金井镇毓英中心小学、晋江市深沪镇东山小学、晋江市

陈埭镇紫峰中心小学、晋江市磁灶镇大铺中心小学、晋江市第二实

验小学、晋江市青阳街道中和中心小学、晋江市深沪镇狮峰中心小

学、晋江市深沪中心小学、晋江市英林镇英铺小学、晋江市恢斋中

心小学 

南安市：南安市成功中学、南安市成功初级中学、南安市诗山

中学、南安市新侨中学、南安市南星中学、南安市柳南中学、南安

市国专中心小学、南安市朴里中心小学 

惠安县：惠安职业中专学校、惠安第二中学、惠安第三中学、

惠安文笔中学、惠安荷山中学 

安溪县：安溪第一中学、安溪第六中学、安溪县凤城中学、安

溪县第七小学、安溪县龙门镇科榜小学、安溪县第十二小学、安溪

第十一中学 

永春县：永春县第一中学 

德化县：德化县第三实验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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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学校：泉州第三中学、泉州市盲聋哑学校、泉州市第三实

验小学 

    二、中小学心理辅导站名单 

鲤城区：泉州市第七中学心理辅导站、泉州市第六中学心理辅

导站、泉州市第十五中学心理辅导站、泉州明新华侨中学心理辅导

站、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心理辅导站、泉州市通政中心小学心理辅

导站 、泉州市昇文小学心理辅导站 

丰泽区：丰泽区第一中心小学心理辅导站、丰泽区第二中心小

学心理辅导站、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心理辅导站、丰泽区第八中心

小学心理辅导站、泉州市第十中学心理辅导站 

洛江区：洛江区敬德中心小学心理辅导站 

台商投资区：惠安第五中学心理辅导站、惠安惠南中学心理辅

导站、台商投资区张坂中学心理辅导站 

泉港区：泉港区山腰中学心理辅导站、泉港区第二实验小学心

理辅导站、泉港区第三实验小学心理辅导站 

石狮市：石狮市实验小学心理辅导站、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心

理辅导站 

晋江市：晋江市金井镇毓英中心小学心理辅导站、晋江市教师

进修学校心理辅导站、晋江市实验小学心理辅导站、晋江市第三实

验小学心理辅导站、晋江市第二中学心理辅导站、晋江市特殊教育

学校心理辅导站、 

南安市：南安国光中学心理辅导站、南安市实验中学心理辅导

站、南安市教师进修学校心理辅导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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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安县：惠安嘉惠中学心理辅导站、惠安广海中学心理辅导站 

安溪县：安溪梧桐中学心理辅导站、安溪第一中学心理辅导站、

安溪县实验小学心理辅导站、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心理辅导站、安

溪第十一中学心理辅导站、安溪县第十二小学心理辅导站 

永春县：永春县第一中学心理辅导站 

市直学校：泉州市实验小学心理辅导站、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

心理辅导站、晋光小学心理辅导站 

希望上述单位继续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充分发挥心

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和心理辅导站的育人作用，不断提高工作水平

和成效,促进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朝着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

化的方向发展，为未成年人营造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。 

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4 日 

  

 

 

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文明办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4 日印发 


